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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声明函（工程、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

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伊春市新建哈伊客专项目管理处

（单位名称）的哈伊客专铁力至伊春铁路防火隔离带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制（

项目名称）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

全部由符合 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小企业、签订分

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哈伊客专铁力至伊春铁路防火隔离带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制（标的名称）

，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

黑龙江省伊铁森林规划服务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1人，营业收入为69.6

万元，资产总额为 173.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承建（承接）企业

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

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黑龙江省伊铁森林规划服务有限公司

日期：2024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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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联合体协议书（不属于可不填写内容或不提供）

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调查规划设计院绥化院、黑龙江省伊铁森林规划服务有

限公司（所有成员单位名称） 自愿组成 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调查规划设计院绥化

院 （联合体名称）联合体，共同参加 哈伊客专铁力至伊春铁路防火隔离带项目

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制 （项目名称）招标项目投标。现就联合体投标事宜订立

如下协议。

1. 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调查规划设计院绥化院（某成员单位名称）为 黑龙江

省林业和草原调查规划设计院绥化院（联合体名称）牵头人。

2. 联合体各成员授权牵头人代表联合体参加投标活动，签署文件，提交和

接收相关的资料、信息及指示，进行合同谈判活动，负责合同实施阶段的组织

和协调工作，以及处理与本招标项目有关的一切事宜。

3. 联合体牵头人在本项目中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的一切事宜，联合体各成

员均予以承认。联合体各成员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和合同的要求全面

履行义务，并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

4. 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内部的职责分工如下：

（1）联合体由牵头人负责与采购人联系，牵头人负责投标工作。

（2）联合体对递交的投标文件共同承担责任。

（3）如中标，联合体各方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

连带责任。

（4）联合体共同完成哈伊客专铁力至伊春铁路防火隔离带项目使用林地可行

性报告编制工作，黑龙江省伊铁森林规划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完成项目报告编制工

作中铁力林业局部分的外业调查及现状图制作工作。内外业质量由牵头人负责专

人检查验收。

（5）联合体牵头人负责完成全线（铁力林业局部分外）的所有外业调查及现

状图制作工作，并且由牵头人内业人员负责汇总及文本编制工作。

（6）哈伊客专铁力至伊春铁路防火隔离带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制工作，

黑龙江省伊铁森林规划服务有限公司 30%份额，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调查规划设

计院绥化院 70%份额。

（7）黑龙江省伊铁森林规划服务有限公司内外业工作中的质量检查验收必须

严格按照联合体牵头人要求完成，如工作中甲方发现质量不达标立即要求黑龙江

省伊铁森林规划服务有限公司整改完成。

（8）黑龙江省伊铁森林规划服务有限公司须按照联合体牵头人规定时间完成

内外业工作。

5. 本协议书自所有成员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盖单位章之日起

生效，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

6. 本协议书一式 三 份，联合体成员和招标人各执一份。协议书由法定代

表人签字的，应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由授权代表签字的，应附授权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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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单位名称： 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调查规划设计院绥化院

地址： 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中兴东大街132号

姓名： 王崇民 性别： 男 年龄： 60 职务： 院长

王崇民 （姓名）系 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调查规划设计院绥化院 （供应商单位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联合体牵头方（盖章）： 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调查规划设计院绥化院

法人代表签字：

日期： 2024 年 5 月 15 日

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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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小微企业名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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